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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國小教育科
承辦人：歐陽小姐
電話：7995678 #3056
電子信箱：fruit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4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小字第1153033230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65211491_11530332300A0C_ATTCH2.pdf)

主旨：本局與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合辦客語能力「基礎級暨初

級」、「中級暨中高級」認證班課程，請各校於115年1月

20日前薦派教師參訓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5年高雄市客語深根服務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教師客語能力與認證通過率，營造校園客語學習環

境，特規劃辦理旨揭課程，檢附「高雄市115年高級中等學

校以下教師客語能力認證推動實施計畫」1份。

三、認證研習課程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研習對象：本市高級中等學校以下教師尚未通過客語各

級別認證者，均得報名「基礎級暨初級」或「中級暨中

高級」認證班；已具備客語基本聽說能力者，建議報名

「中級暨中高級」認證班。

(二)研習時間：

１、客語能力「基礎級暨初級」認證班：115年1月26日

(一)至1月31日(六)，上午9點至下午4點，計6天，36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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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時。

２、客語能力「中級暨中高級」認證班：115年1月26日

(一)、1月28日(三)、1月30日(五)、2月2日(一)、2月

4日(三)、2月6日(五)，上午9點至下午4點，計6天，

36小時。

(三)研習地點：高雄市三民區莊敬國小3樓會議室（基礎級暨

初級認證班）、3樓科任教室（中級暨中高級認證

班）。

四、參訓教師請於115年1月20日（星期二）前至全國教師在職

進修網(網址：http://www4.inservice.edu.tw/)完成報名

手續。客語能力「基礎級暨初級」認證課程代碼：

5430234、客語能力「中級暨中高級」認證課程代碼：

5433319。

五、參加客語能力「基礎級暨初級」認證課程之教師，請於115

年1月20日前填寫報名資料蒐集表單，並上傳本人照片及身

分證正面圖像檔(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

/gGtiYvXJNyav3i2n7)，由主辦單位統一報名參加115年4月

11日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「基礎級暨初級」認證測驗(考場

設於高雄市)；認證報名費250元將於第一堂課收取，俾利

辦理團體報名作業。

六、客家委員會將於115年3月14日(報名日期：114年12月29日

至115年1月30日)及115年10月3日(報名日期：115年6月1日

至115年7月1日)各辦理1梯次客語能力「中級暨中高級」認

證，請參訓教師自行報考。

七、有關客語能力各級認證報名費補助及獎勵措施等相關事40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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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，請詳附件計畫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高雄
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
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、高雄市三民區莊敬國民小學、本局國小教育科(紙
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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